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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3-01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11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2 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6,286,885.14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413,713,114.8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2011]第 1081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079,925,770.53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包含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并经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公司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并经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一直以来，公

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进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形。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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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望路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能运通”）增资后，天能运通与公司保荐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人、上述商业银行严格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约定的义务，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同时及时通知保荐人，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未发生违反协议有关约定的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其中

活期存款 273,998,179.11 元、通知存款 34,000,000.00 元，定期存款 1,094,514,136.96 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专户转账 利息收入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1,120,000,000.00 9,291,620.00 21,188,313.44 519,404,878.68 631,075,054.76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元

桥支行 

300,000,000.00 - 817,757.19 299,990,883.19 826,874.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知春

支行 

500,000,000.00 140,000,260.00 17,781,011.62 152,000,382.70 505,780,888.92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望路支

行 

500,000,000.00 -515,400,000.00 15,458,250.30 1,082.00 57,168.30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分行 
- 366,108,380.00 7,192,754.05 108,528,803.96 264,772,330.09 

 合计 2,420,000,000.00 260.00 62,438,086.60 1,079,926,030.53 1,402,512,316.07 

 注：募集专户转账为募集资金专户之间的转账，另现金缴存转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

260.00 元为其他行代付的手续费。 

三、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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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2 年度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

规情形。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京运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按照募

集说明书的承诺项目以及后续公告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所承诺的项目进行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会计师认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度）》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京运通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的实际情况。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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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2,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004.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683.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06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31%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硅晶材料

产业园项

目（一期） 

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

硅铸锭炉建

设内容变更

为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

硅棒内容 

90,000.00 104,300.00 78,810.00 17,004.80 43,063.89 35,746.11 54.64 2014 年 -928.98 
不适用

（注 4） 
否 

合计 — 90,000.00 104,300.00 78,810.88 17,004.80 43,063.89 35,746.11 54.64 2014 年 -928.9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由于 2012 年光伏行业持续低迷，产品价格下跌并处于低位运行，导致公司面临

着一定的经营压力，为保证公司资产安全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公司主动放缓了

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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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变更如下：使用原建设

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

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的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57,923,222.54 元。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利安达

专字[2011]第 1610 号）。截止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已经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的置换

工作。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部分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天能运通增资 32,2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 193,108,380.00 元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的募

集资金，128,891,620.00 元来源于已经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出来的资金。针对本次增

资资金，天能运通已经开立专户进行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和相关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工作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2、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00,000,000.00 元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了上述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截止 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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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

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进行变更。公司使用原建设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

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

内容。 

4、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同意通

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建设总装机容量为100MW的并网光伏发电

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94,300.00 万元，其中 34,300.00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60,000.00 万

元采用银行贷款。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项目金额及手续费”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项目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公司的募投项目为整体项目，将建成 1~5＃厂房，形成年产多晶硅铸锭炉 400 台（已变更为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大尺寸单

晶硅生长炉 50 台、区熔单晶硅生长炉 30 台以及多晶硅片 4,800.00 万片的生产能力，项目全部建成达产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项目建设是一

个陆续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效益无法与募投项目完全达产后的效益进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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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年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150 吨区熔

单晶硅棒项目 

年产 400 台多晶

硅铸锭炉建设

项目 

28,983.00 — 16,949.91 17,058.07 — 201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8,983.00 — 16,949.91 17,058.07 — 201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 

从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行业景气度下降，硅片、组件等光伏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并处于低位运行，行业内大

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下游企业投资意愿逐渐减弱，导致多晶硅铸锭炉市场需求萎缩，整个行业陷入

低迷态势。公司本着谨慎客观的原则，从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与提高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对原建设内容进行变更，

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设内容。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进行变更。该建设内容已投入金额

3,589.00 万元，主要用于厂房基础建设；尚未投入金额 11,094.00 万元全部进行变更，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60%。公司

使用原建设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内容。 

详细公告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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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对京运通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311 号）的核准，京运通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每股 4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413,713,114.86 元。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2011]第 1081 号《验资报告》审验，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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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通过，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

资金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

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

并经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

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一直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

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形。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望路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运通”）增资后，天能运通与公司保荐人、厦门国际

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

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

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时

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

荐代表人的监督，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核字[2013]405A0014 号《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其中活期存款 273,998,179.11 元、通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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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4,000,000.00 元，定期存款 1,094,514,136.96 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专户转账 
利息收入净

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120,000,000.00 9,291,620.00 21,188,313.44 519,404,878.68 631,075,054.76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三元桥支行 

300,000,000.00 - 817,757.19 299,990,883.19 826,874.00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知春支行 

500,000,000.00 140,000,260.00 17,781,011.62 152,000,382.70 505,780,888.92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望

路支行 

500,000,000.00 -515,400,000.00 15,458,250.30 1,082.00 57,168.30 

厦门国际银行

北京分行 
- 366,108,380.00 7,192,754.05 108,528,803.96 264,772,330.09 

 合计 2,420,000,000.00 260.00 62,438,086.60 1,079,926,030.53 1,402,512,316.07 

 注：募集专户转账为募集资金专户之间的转账，另现金缴存转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

260.00 元为其他行代付的手续费。 

 

1、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

资 

京运通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内容进行变更，并使用原建设内容

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

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内容，同时授权全资子公司天能运通具体实

施。同时，京运通对天能运通增资 17,3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京运通仍持有天

能运通 100%股权。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对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

容和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

进行了确认。京运通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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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和《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对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不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制定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公司在

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符合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无异议。 

2、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

建设 

2012 年 11 月 4 日，京运通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100MW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的议

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拟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确

认。京运通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100MW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的

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

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与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此外，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助于公司拓

展在太阳能系统领域的业务范围，延伸产业链结构，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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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其使用是合理的。保荐人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无异议。 

3、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使用超募资金的事项外，京运通未发生其

他超募资金使用情况。未来，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督导责任，确保京运通严格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审慎使用超募资金，

确保募集资金安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保荐代表人认为：京运通制定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截至本专项核

查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京运通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京运通《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法规和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

存放情况。 

 

五、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京运通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

及京运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承诺项目以及后续公告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所承诺的项目

进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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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陈恺                       唐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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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国浩核字[2013]405A0014号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年度）》进

行了鉴证。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编制《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年度）》，

并保证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

京运通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京运通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年度）》

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京运通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2012年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了解、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

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京运通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2012年度）》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京运通公司 2012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京运通公司 2012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 2012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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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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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2 年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11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42 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6,286,885.14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413,713,114.8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2011]第 1081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079,925,770.53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包含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并经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公司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并经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一直以来，公

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进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形。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及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望路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桥支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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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能运通”）增资后，天能运通与公司保荐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人、上述商业银行严格履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约定的义务，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同时及时通知保荐人，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未发生违反协议有关约定的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其中

活期存款 273,998,179.11 元、通知存款 34,000,000.00 元，定期存款 1,094,514,136.96 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专户转账 利息收入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1,120,000,000.00 9,291,620.00 21,188,313.44 519,404,878.68 631,075,054.76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元

桥支行 

300,000,000.00 - 817,757.19 299,990,883.19 826,874.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知春

支行 

500,000,000.00 140,000,260.00 17,781,011.62 152,000,382.70 505,780,888.92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望路支

行 

500,000,000.00 -515,400,000.00 15,458,250.30 1,082.00 57,168.30 

厦门国际银行北

京分行 
- 366,108,380.00 7,192,754.05 108,528,803.96 264,772,330.09 

 合计 2,420,000,000.00 260.00 62,438,086.60 1,079,926,030.53 1,402,512,316.07 

 注：募集专户转账为募集资金专户之间的转账，另现金缴存转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知春支行

260.00 元为其他行代付的手续费。 

三、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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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

规情形。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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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2,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004.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683.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063.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31%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硅晶材料

产业园项

目（一期） 

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

硅铸锭炉建

设内容变更

为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

硅棒内容 

90,000.00 104,300.00 78,810.00 17,004.80 43,063.89 35,746.11 54.64 2014 年 -928.98 
不适用

（注 4） 
否 

合计 — 90,000.00 104,300.00 78,810.88 17,004.80 43,063.89 35,746.11 54.64 2014 年 -928.9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由于 2012 年光伏行业持续低迷，产品价格下跌并处于低位运行，导致公司

面临着一定的经营压力，为保证公司资产安全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公司主

动放缓了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2、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变更如下：使用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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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

目 3#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的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57,923,222.54 元。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了《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

核报告》（利安达专字[2011]第 1610 号）。截止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已经完成上

述募集资金的置换工作。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部分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天能运通增资 32,200 万

元人民币，其中 193,108,380.00 元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存储于募集资金专

户的募集资金，128,891,620.00 元来源于已经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出来的资金。针

对本次增资资金，天能运通已经开立专户进行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和相关开户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工作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

完成。 

2、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300,000,000.00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了上述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截止 201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工作。 

3、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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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进行变更。公司使用原建设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内容。 

4、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

同意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100MW 的并

网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94,300.00 万元，其中 34,300.00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

60,000.00 万元采用银行贷款。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项目金额及手续费”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项目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公司的募投项目为整体项目，将建成 1~5＃厂房，形成年产多晶硅铸锭炉 400 台（已变更为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大尺寸单

晶硅生长炉 50 台、区熔单晶硅生长炉 30 台以及多晶硅片 4,800.00 万片的生产能力，项目全部建成达产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项目建设是一

个陆续实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效益无法与募投项目完全达产后的效益进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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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年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150 吨区熔

单晶硅棒项目 

年产 400 台多晶

硅铸锭炉建设

项目 

28,983.00 — 16,949.91 17,058.07 — 201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8,983.00 — 16,949.91 17,058.07 — 201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 

从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行业景气度下降，硅片、组件等光伏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并处于低位运行，行业内大

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下游企业投资意愿逐渐减弱，导致多晶硅铸锭炉市场需求萎缩，整个行业陷入

低迷态势。公司本着谨慎客观的原则，从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与提高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对原建设内容进行变更，

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设内容。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进行变更。该建设内容已投入金额

3,589.00 万元，主要用于厂房基础建设；尚未投入金额 11,094.00 万元全部进行变更，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60%。公司

使用原建设内容尚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内容。 

详细公告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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